
很多大型跨国企业都认为， 能在巴西生

存下去就能在任何国家发展。 这不但因为巴

西税收高、 保障工人权益的 《劳工法》 严

格， 还因为巴西坚决执行 《反垄断法》， 名

气再大的企业在巴西市场也不可能占到绝对

多数的份额。

巴西非常重视反垄断， 在反垄断领域始

终走在发展中国家前列。 早在 20 世纪 30 年

代， 巴西就颁布了保护竞争的法律法规， 但

由于当时经济处于高度管制之下， 竞争保护

政策形同虚设。 上世纪九十年代， 巴西开启

经济自由化之路， 进行了一系列以私有化、

价格自由化和去监管化为特征的改革。 作为

改革的一部分， 1994 年， 巴西颁布了新的

竞争法， 建立了现代化的竞争保护体系， 竞争

保护体系由三个独立的执法机构构成， 三个机

构各司其职， 在竞争保护方面取得了积极成

效。

2011 年， 巴西颁布了新的竞争法替代旧

法， 重构竞争保护体系。 控制并购的审查制度

较此前有了较大变化， 要求在计划并购时就必

须提出申请， 而不是在并购后对市场已经产生

影响再解决问题。 按照规定， 企业合并后所占

市场份额不得超过整个市场的 20%， 如超过就

被认为是垄断而无法通过审核； 对垄断企业的

惩罚是根据其营业额确定的， 罚金抽取其营业

额的 0.1%到 20%不等。

（综合自新华社、 经济日报等）

并购时先提出申请

作为世界上最早制定反垄断法的

国家之一， 加拿大针对不同行业的反

垄断操作分类细， 执法效率高。 近年

来， 该国在汽车及 IT 业的反垄断行

动令人瞩目， 有效地维护了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

早在 1889 年， 加拿大就出台了

名为 《预防和制止限制贸易之联合行

为的法律》 的专门性反垄断法律， 这

比 1890 年诞生的号称反垄断法“鼻

祖” 的美国 《谢尔曼法》 还要早一

年。 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加拿大

于 1985 年颁布了现行的反垄断法

《竞争法》， 旨在促进市场竞争， 维护

公平的竞争秩序， 维护企业特别是中

小企业以及消费者利益。

加拿大竞争局是该国最主要的反

垄断执法机构， 职能主要包括反价格

垄断、 串通投标、 虚假不实和带有误

导性的宣传、 欺骗性中奖通知、 滥用

市场优势地位、 独占经营、 捆绑销

售、 以及欺骗性营销等行为。

在法律架构上， 《竞争法》 包括

了刑事和民事两大类条款， 竞争局根

据不同类型的市场垄断行为， 分门别

类地适用不同条款。 比如， 滥用市场

优势地位通常归类于民事条款， 而串

通投标则通常适用于刑事条款。

在汽车业方面， 竞争局对“串通

投标” 等垄断行为进行严厉处罚， 并

且追究相关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

在针对 IT 业反垄断方面， 竞争

局主要是围绕“滥用市场优势地位”

发起针对谷歌等跨国公司的调查， 与

欧美等国家联合行动， 很少单独采取

调查行动。

此外， 加拿大在反垄断方面注重

国际合作， 除与欧美等国保持密切沟

通外， 近年来也不断加强与中国的反

垄断交流。

反垄断操作分类细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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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最大最发达的经

济体， 美国的反垄断制度与实践

经历了 100 多年的演进和完善，

形成了垄断和竞争动态并存的格

局。 这种格局既创造了资本集中

带来的规模效益， 又保证让具有

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有良好生存

土壤， 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着不

竭动力。

美国反垄断立法的起源要追

溯到 19世纪末。 当时， 工业革命

让美国经济结构发生巨变， 生产

迅速集中， 在煤炭等行业出现的

垄断泛滥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市场

秩序和民众利益。 1890 年， 国会

颁布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反垄断法

《谢尔曼法》， 禁止垄断协议和独

占行为。

1914 年颁布的 《联邦贸易委

员会法》 及 《克莱顿法》 是对

《谢尔曼法》 的补充和完善。 《克

莱顿法》 限制集中、 合并等行为，

并明确了不允许价格歧视、 独家

交易会严重削弱竞争的并购活动

等做法。 《谢尔曼法》 和 《克莱

顿法》 是纯粹的反垄断法， 《联

邦贸易委员会法》 则涵盖了两个

法律的内容， 同时还包括消费者

权益保护和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等内容。

根据这些法律， 一旦企业被裁

定有垄断嫌疑， 将可能面临罚款、

监禁、 赔偿、 民事制裁、 强制解散、

分离等多种惩罚。 罚款的数额很高，

一旦企业被认定违犯反垄断法， 就

要被判罚三倍于损害数额的罚金。

100 多年来， 美国出现了不少

反垄断裁决的重大经典案例， 其中

不少公司都是全球行业翘楚。 比如

洛克菲勒家族的“石油帝国” 因垄

断市场在 1911 年被肢解为 30 多个

独立石油公司； 曾垄断美国电话市

场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在 1984 年被

分离成一个继承母公司名称的电报

电话公司 (专营长途电话业务) 和 7

个地区性电话公司。

上世纪 90年代以后， 随着国际

上技术创新竞争日趋激烈， 美国政

府反垄断的目标不再是简单防止市

场独占、 操纵价格等， 而是着眼于

如何阻止专利保护以外的技术垄断，

以保障美国继续占领科技创新的前

沿。 同时， 以知识为基础的网络寡

头垄断开始出现。 随着美国自由竞

争经济的日益发展， 企业规模也越

来越大。 美国反托拉斯焦点也转向

滥用已形成的垄断地位， 非法进行

不正当竞争。 近年对微软、 脸书等

新兴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诉讼， 就是

表明这种转变的典型案例。

反垄断法的百年演进和完善

  今年 9 月 1 日起，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 《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 《禁止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 《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 限制竞争行为暂行规定》 三部 《反垄断
法》 配套规章正式施行。

三部规章明确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的案件负责范围。 此外， 三部规
章还对违法行为的发现途径、 书面举报的要求、 委托调查、 协助调查、 公示等作出了统一规
定。

目前反垄断调查， 很多情况下针对的是在市场中占有主导地位、 缺乏直接竞争者的企
业。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其他国家反垄断的情况。

反垄断 不手软

【美国】

欧盟正式实施反垄断法律制裁

已超过 10 个年头， 其力度之大、

范围之广， 堪称全球典范， 从传统

的汽车制造、 制药业到新兴的互联

网、 电信业的知名企业近年来几乎

都受过调查和判罚。

欧盟反垄断法通常被称为竞争

法， 宗旨就是禁止形成市场垄断，

鼓励和保护市场竞争， 从而使所有

企业都能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发挥

潜力。

欧盟将该法案作为保证地区竞

争力的重要政策工具， 认为竞争政

策有助于促进增长、 提升竞争力，

保障市场开放及高效。

微软、 英特尔、 苹果、 喜力啤

酒、 沃尔沃、 巴克莱银行……这些

全球知名企业都在欧盟反垄断法前

栽过跟头， 受罚金额也是令人瞠目

结舌， 节节攀升。

欧盟反垄断执法出手狠， 得益

于重视大众利益和社会公正理念的

贯彻深入。 可以看到， 欧盟的政策

制定经常苦于协调成员国间利益，

但在反垄断方面， 成员国消费者团

体、 执法取证部门与欧盟当局配合

密切， 保证了单一市场对垄断制裁

的高效顺畅。

欧盟委员会不断完善其反垄断

法规建设， 保障成员国执法机构的

独立性及充足的办案资源； 确保成

员国具备有效调查和决策的完整工

具； 确保所有成员国具备实施具有

威胁力的合理罚款的有效机制以及

设计良好的宽恕制度， 避免对企业

申请宽恕程序的负面抑制因素。

不过欧盟官员坦言， 成员国反

垄断机构也面临一些问题， 如许多

成员国反垄断机构缺人缺钱， 其负

责人的人事任命和解职也存在问

题。

反垄断制裁“最狠”

【欧盟】

【巴西】


